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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年度新修訂使管法令及
重要函釋說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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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單位：使用管理科
簡 報 人：羅仲廷 股長
簡報日期：113年12月12日



簡報大綱

 使用管理科業務說明

 建築物公安檢查、申報法令或函釋說明

 常見問題及宣導

 114年新增條例施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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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違規使用及危險建築物之處分

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抽複查

 治安疑慮(八大)場所及公共安全場所之安全檢查

 昇降設備及機械遊樂設施管理

 建築物耐震評估

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工程推動及查驗

 配合本府各局(處)專案業管場所聯合稽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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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年1月業務調整說明



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規定

 依據建築法第77條規定辦理

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
辦法

 88年起16層集合住宅（1）

 112年12～15層集合住宅（2）

 113年8～11層集合住宅（3）

 ★114年6～7層集合住宅（4）

 申報該年度1至3月辦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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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安全檢查、申報抽複查

內政部113.11.12函
醫院辦理建築物公安檢查簽證
及申報。

說明重點：
F-1類組提供醫療照護場所。
歷年申報缺失案件。
抽檢重點：
防火區劃、貫穿部防火填塞、
防火門窗。
列為公安檢查、申報案件加強
抽複查比例。



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函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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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管理署113.7.26函
集合住宅公安檢查申報涉及安
全梯或特別安全梯迴轉半徑。

說明重點：
75年7月15日起申請建造執照之
建物適用。

樓梯平台門扇開啟半徑不可以
與樓梯寬度迴轉半徑相交。

確保逃生動線保持安全順暢無
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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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見問題及宣導
桃縣府101.5.18函（續行）
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、依土地
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設置退縮空
間。

說明重點：
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納入
道路管理。

常見違規樣態：
堆置雜物、違章占用、違規停
車等，遭警察單位開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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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見問題及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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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見問題及宣導

桃市府107.7.26令
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理變
更使用執照管理辦法。

說明重點：
法令位階不得逾越建築法、所
有權侵犯、違反公安及消防等
相關規定。



114年新增條例施行

10



11

114年新增條例施行



12

簡報結束

感謝聆聽


